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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规〔２０２５〕１号

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洲区区级储备粮油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凤凰镇人民政府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新洲区区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》已经区六届人民政府第 ８８

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５年５月２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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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洲区区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总则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区级储备粮油管理，保证区级储备粮油数

量真实、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，有效发挥区级储备粮油在政府宏观

调控中的作用，维护粮食市场稳定，根据《湖北省地方储备粮管理

办法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３６３号，经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４１８

号修改）及《武汉市市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》（武政规〔２０１８〕５号，

经武政规〔２０２２〕１７号修改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　从事和参与区级储备粮油经营管理、监督活动的单

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　本办法所称区级储备粮油是指区人民政府储备的，

用于调节全区粮食供求、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

者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和食用油。

本办法所称粮油包括原粮（稻谷、小麦）和成品粮油（大米、豆

油、菜油）。

区级储备粮油的动用权属于区人民政府，未经区人民政府批

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。

第四条　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负责区级储备粮油的行政管理

工作，对区级储备粮油的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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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　区财政局负责区级储备粮油贷款利息、保管和轮换

费用等财政性补贴预算安排，并组织对区级储备粮油补贴资金情

况实施监督检查。

第六条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武汉市新洲区支行（以下简称农

发行新洲支行）负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信贷政策，及时、足额安

排区级储备粮油所需贷款，并对发放贷款实施信贷监管。

第七条　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认定的区级储备粮油承储企业

（以下简称承储企业）承担区级储备粮油的日常仓储保管、轮换经

营等具体管理工作，并对区级储备粮油的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负

责。

第二章　计划与收购

第八条　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会同区财政局、农发行新洲支

行，按照市人民政府下达本区的储备粮油计划，提出落实方案，报

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、区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在确保完成

省、市人民政府下达的地方储备粮油计划的基础上，根据本区粮油

供需状况和宏观调控需要，提出调整充实区级储备粮油规模总量

方案，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九条　区级储备粮油由承储企业根据储备计划组织收购。

第十条　承储企业入库的区级储备粮油应当是当年生产的新

粮、新油，并且达到国家和省级质量标准。

区级储备粮油的入库质量和品质，由区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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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检验，或者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

检验。

第十一条　区级储备粮油的入库成本价格由区发改局（粮食

局）会同区财政局、农发行新洲支行，根据粮食市场行情和价格走

势予以核定（原粮按照不低于国家确定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及合

理费用核定）。

承储企业应当按照上述入库成本价格核算库存。入库成本价

格一经核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。

第三章　储存

第十二条　承储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仓库、油罐容量和仓储条件符合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标准

和技术规范要求；

（二）具有与粮油储存功能、仓（罐）型、进出方式、粮油品种、

储存周期等相适应的仓储设施设备；

（三）具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区级储备粮油质量等级检测仪器

和场所，具备检测储存期间仓库、油罐内温度、水分和害虫密度的

条件；

（四）具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粮油保管员、质量检验员等管理技

术人员；

（五）经营管理和信誉良好，无违法经营记录。

承储企业的具体条件和认定办法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制定。

第十三条　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应当按照相对集中、调度便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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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从具备承储条件的企业中选定承储企

业。

第十四条　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应当与承储企业签订承储合

同，合同中应当载明储存的地址和储备粮油的品种、数量、质量要

求、储存期限以及安全管理制度，并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违约

责任等事项。

第十五条　承储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严格执行国家仓储标准和技术规范，遵守区级储备粮油

业务管理制度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区级储备粮油收购、轮换计划，保证入库的粮

油达到收购、轮换计划规定的质量等级，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质量

标准；

（三）对承储的储备粮油实行专仓专罐储存、专人保管、专账

记载，确保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、质量良好、储存安全；

（四）建立健全防火、防盗、防洪等安全管理制度，配备必要的

安全防护设施；

（五）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使用熏蒸剂、防护剂等化学药剂；

（六）对储存管理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，发现问题按照有关规

定及时处理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；不能处理的，应当及时报告相关

管理部门；

（七）执行粮油流通统计制度，建立台账，定期分析储存管理

情况，定期报送粮食流通统计报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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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十六条　承储企业不得实施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擅自动用或者委托第三方储存区级储备粮油；

（二）虚报、瞒报区级储备粮油数量；

（三）在区级储备粮油中掺杂使假，以次充好；

（四）擅自串换区级储备粮油的品种，变更储存地点、仓号、油

罐；

（五）以低价购进高价入账、高价售出低价入账、旧粮油顶替

新粮油、虚增入库成本、虚开入库凭证等手段，骗取区级储备粮油

贷款和利息、费用等财政补贴；

（六）以区级储备粮油对外进行抵押、质押或清偿债务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。

第十七条　承储企业依法被撤销、解散或者破产，以及因不可

抗力等原因已不具备区级储备粮油储存条件时，其储存的区级储

备粮油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，重新确定承储企业储存，并妥

善保全政策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补贴资金。

第十八条　使用政府性资金建设的粮油仓储设施，未经产权

单位批准，承储企业不得擅自处置或者变更用途。

第四章　轮换与动用

第十九条　区级储备原粮应当服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，实行

均衡轮换。每年轮换的数量一般为区级储备粮储存总量的三分之

一，因特殊情况需扩大轮换比例的，由承储企业提出申请，报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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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局（粮食局）批准。

储存的区级储备原粮不得超过３年。

第二十条　区级储备原粮年度轮换计划由区发改局（粮食

局）下达，承储企业组织实施。

轮换计划下达后，承储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轮换。

如因特殊原因需延长轮换期的，须及时报告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批

准。区级储备原粮轮换必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，由承储企业提出

书面轮换报告，经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批准后实施。

第二十一条　区级储备原粮轮换期为５个月，确需延长的，报

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批准，最长不得超过 ６个月。在轮换期内，正

常拨付贷款利息和保管费用补贴。贷款利息补贴用于充实轮换风

险准备金。

第二十二条　轮出的区级储备原粮，原则上应当通过规范的

粮食交易平台销售，也可以通过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，出库时

应当有粮食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，以确保食用安全。

第二十三条　设立区级储备粮轮换风险准备金，主要用于解

决区级储备粮轮换所产生的价差亏损。区级储备粮轮换风险准备

金的具体办法，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会同区财政局和农发行新洲

支行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四条　区级储备油、区级储备成品粮应当按照先入后

出的原则，实行抵补轮换，任何时点不得低于下达的储备计划。

第二十五条　区级储备粮轮换贷款要坚持“结旧贷新”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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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。轮出时，农发行收回轮出粮食占用的贷款；轮入时，按照不高

于核定成本价格发放新贷款。

第二十六条　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动用区级储备粮油：

（一）全区粮油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粮价异常波动；

（二）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动用；

（三）区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的其他情形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擅自改变区级储备粮油动用

命令。

第五章　利息费用补贴

第二十七条　区级储备粮油保管费用、轮换费用和质检费用

按照储备计划和补贴标准确定。补贴标准由区财政局、区发改局

（粮食局）依据本地区物价水平和储备成本，并参照市级储备粮油

费用补贴标准确定。区级储备粮油管理费用补贴执行现行标准。

第二十八条　区级储备粮油贷款利息按照实际储存数量、规

定成本价格和当年人民银行１年期贷款利率计算，据实补贴。

第二十九条　动用区级储备粮油所发生的价差亏损及相关费

用，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会同区财政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

审计，按照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动用方案和动用价格核实，区财政局

据实补贴。

因政策性原因造成区级储备原粮轮换出现的亏损，由区发改

局（粮食局）会同区财政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审计后，先动

用承储企业当年建立的轮换风险储备金，不足部分从省对区包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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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粮食风险基金等渠道弥补。

第三十条　区级储备粮油因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造成损失、

损耗的费用，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、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核实后，

据实补贴。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损失、损耗的费用，由承储企业自

行承担。

第六章　监督检查

第三十一条　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依法对承储企业执行本办

法及有关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一）检查区级储备粮油的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；

（二）检查区级储备粮油实施方案及动用命令的执行情况；

（三）调阅审查区级储备粮油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、账簿和凭

证；

（四）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予以处理。

第三十二条　在监督检查中，发现区级储备粮油数量、质量、

储存安全等方面存在问题，应当作出书面记录，由监督检查人员和

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并责成承储企业立即予以纠正或者处理。

发现承储企业不再具备存储条件的，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应当取消

其承储资格。

第三十三条　强化多部门联合监管。区财政局、农发行新洲

支行分别对储备粮油的数量、利息费用补贴使用情况、贷款资金使

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区审计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

规定的职权和程序，对区级储备粮油的财务收支及有关情况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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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监督。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发改局对储备粮油价格执行情况

依法进行监督检查。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对区级储备

粮油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三十四条　有关部门和农发行新洲支行的监督检查人员在

依法履行职责时，承储企业应当予以配合。

第三十五条　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区级储备粮油经营管理中的

违法行为，均有权向有关部门和农发行新洲支行举报。有关部门

和农发行新洲支行接到举报后，应当及时处理。

第七章　法律责任

第三十六条　有关部门和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，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，由区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不及时下达区级储备粮油收购、轮换计划的；

（二）确定不具备承储条件的企业承储区级储备粮油，或者发

现承储企业不再具备承储条件、不及时取消其承储资格的；

（三）不及时、足额拨付区级储备粮油贷款利息、保管与轮换

费用等财政补贴的；

（四）不按照信贷政策及时、足额安排区级储备粮油所需信贷

资金，或者区级储备粮油销售款归行后，不及时核减储备贷款的；

（五）接到举报、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。

第三十七条　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九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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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二十四条规定的，由区发改局（粮食局）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

正的，取消其承储资格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三十八条　破坏区级储备粮油仓储设施，偷盗、哄抢、损毁

区级储备粮油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

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；造成财

产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第八章　附则

第三十九条　本办法自 ２０２５年 ５月 ２９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５

年。《新洲区区级储备粮食管理办法》（新政规〔２０１８〕１号）同时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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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　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５年５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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